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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2-02-07     浏览人数：152 

 

财会[2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专员办，财政部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号）精神，根据

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财政部、证监会决定对《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会[2007]6号）中申请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有关修订如下： 

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修订为：依法成立5年以上，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由有限责任制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

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经营期限连续计算。 

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修订为：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良好；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的，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应当在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做到实质性的统一。 

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修订为：注册会计师不少于200人，其中最近5年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且连续执业的不少于120人，且每一注册会计

师的年龄均不超过65周岁。 

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修订为：净资产不少于500万元。 

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修订为：会计师事务所职业保险的累计赔偿限额与累计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不少于8000万元。 

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修订为：上一年度业务收入不少于800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不少于6000万元，本项所称业务收入和审计业务

收入均指以会计师事务所名义取得的相关收入。 

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修订为：至少有25名以上的合伙人，且半数以上合伙人最近在本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执业3年以上。 

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及其他要求继续执行。 

第一条增加第五款：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持续具备申请条件。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自取得证券资格第三年

起，每一年度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家数（含证监会已审核通过的IPO公司户数）不得少于5家，或者每一年度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收入不得少于500万元。 

第二条增加第四款：属于最近3年内由有限责任制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还应当提交股东会决议、合伙人

会议决议、合伙人情况汇总表、合伙协议和转制批准文件。 

第三条标题修订为“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分立和转制”。 

第三条增加第三款：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并且具备本通知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的，证券资格继续有效，转制前因执业问题可能引发的行政责任由转制后的事务所承担。 

第三条增加第四款：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分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至少有10名以上注册会计师（含分所负责人）； 

（二）自设立第二年起，业务收入应当不少于30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不少于150万元。 

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修订为：由其他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本机构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后附的会计

报表附注中应当包括对审计业务收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家数（含证监会已审核通过的IPO公司户数）、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收入的单项说明。 

第六条第二款修订为：发生不具备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至第（五）项条件之一情形的，不得承接证券业务，并应当自出现

该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会计师事务所整改计划书（详见附表11，一式2份）。两年内在执业活动中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的，视为不具备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条件。该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自出现上述情形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整改，并自整改结束之日起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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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报送整改情况说明（一式2份）。未按规定提交会计师事务所整改计划书或者逾期仍未达到条件的，财政部、证监会撤回其证券资

格。 

第六条增加第十款：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支持业务工作和管理活动。存储业务工作、客户资料的数据服务器

和信息技术应用服务器应当架设在中国境内，对服务器的访问以及相关数据调用应当保存清晰完整的日志。 

第六条增加第十一款：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报告应当由负责该项业务的合伙人签字。 

第七条第一款修订为：本通知所称证券业务，是指证券、期货相关机构的财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实收资本（股本）的审验、盈

利预测审核、内部控制审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等业务。 

第七条第五款修订为：在本通知施行前已经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本通知施行之日起60日内向财政部、证监会报送《会计

师事务所基本情况表》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情况表》，并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前述各项要求，逾期未达到的，财政部、证

监会撤回其证券许可证。 

此外，对个别文字作了修订。 

  

附件：1、财政部证监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2、其他附表 

   3、附表2和附表10 

  

                                  财政部 证监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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